
附表一 

受  文  者：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為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茲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及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規定，檢具本申請書

及有關附件，申請准予辦理。 

說明： 一、 會計師之經歷應註明工作性質及年資。 

二、 查核助理人員名冊應載明查核助理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學經歷或高等考試

及格類別及備查函文號，並檢附最高學歷或高等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事務所名稱  主事務所  

分事務所  

設立日期   電話  

執

業

會

計

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開始執業日期 學歷 經歷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 會計師公會出具之入會證明。（會員執業證明書） 

二、 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簽證業務或實際參與協助執行財務報告簽證工作之經歷達五

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前者之證明得與附件一證明合併。 

三、 會計師之進修時數證明。 

四、 全國聯合會備查之查核助理人員名冊。 

五、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契約書。 

六、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之資本額及保險相關證明文件。 

七、 會計師事務所依品質管理準則訂定之品質管理制度。 

八、 會計師未有受會計師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令停止執行業務處分而尚未執行完

畢之聲明。 

申請人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負責人 ○  ○  ○（簽名或蓋章） 

                               或                               

                                           

法人會計師事務所（蓋章）                          

董事長 ○  ○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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